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歡迎辭 

 

 主席歡迎各政府部門代表及委員出席會議。 

 

2. 委員會根據《離島區議會常規》，同意温揚堅議員提交的缺席

會議申請。 

 

 

I. 通過 2025 年 10 月 13 日的會議紀錄 

 

3. 主席表示，上述會議紀錄已收錄各政府部門的修改建議，並

於會前送交各委員審閱。 

 

4. 委員沒有提出其他修訂建議，並一致通過上述會議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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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有關東涌東海濱長廊的環境衞生問題的提問 

(食物環境衞生委員會文件第 16／2025 號) 

 

5. 主席請委員參閱食物環境衞生委員會文件第 16／2025 號，並

歡迎出席回應提問的嘉賓：食物環境衞生署(食環署)離島區環境衞生

總監馮偉諾先生及離島區衞生總督察 2 朱寶賢女士；以及康樂及文化

事務署(康文署)離島區康樂事務經理黎潔晶女士。食環署、康文署及

離島地政處(地政處)的書面回覆已於會前送交各委員參閱。 

 

6. 葉培基議員簡介提問內容。 

 

7. 馮偉諾先生闡述食環署的書面回覆內容。 

 

8. 黎潔晶女士闡述康文署的書面回覆內容。 

 

9. 委員提出意見如下： 

 

(a) 有東涌居民反映於假日期間，不時有人在東涌東海濱長廊

搭建帳篷及煮食，並將相關用品放置在海堤附近。有些人

甚至會在該處紮營過夜，並利用繩索把帳篷固定在欄杆

上，容易絆倒途人，造成安全隱患。 

 

(b) 鑒於不時有人在東涌東海濱長廊海堤一帶放置各類雜物

(例如釣魚用具及清潔用品)，影響環境衞生，委員詢問相

關部門會否在有關位置進行定期巡查及清理。另外，委員

請相關部門釐清各自就上述地點所負責的工作範疇(包括

場地管理、清理雜物及塌樹斷枝等)，以便委員日後聯絡

適當的部門跟進。 

 

10. 馮偉諾先生綜合回應如下： 

 

(a) 食環署主要負責與環境衞生有關的事宜。一般而言，署方

不會即時清理不屬於垃圾的雜物。如有雜物霸佔公眾地方

以致妨礙垃圾清掃，署方會要求物主盡快移走物品。然而，

由於署方提供的日常街道潔淨服務未有涵蓋海堤範圍，因

此未能根據《公眾衞生及市政條例》進行執管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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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食環署會就違例棄置垃圾的行為加強宣傳教育及執管工

作。然而，佔用政府土地搭建帳篷的事宜應由相關的場地

管理部門跟進。鑒於題述事宜涉及多個部門，他建議進行

跨部門實地視察，以確定各部門所負責的工作範疇。  

 

11. 委員提出意見如下： 

 

(a) 委員以相關部門合作清拆鄉郊石灘的違例搭建竹棚為例，

強調跨部門合作對改善東涌東海濱長廊的環境衞生的重

要性。委員促請食環署協調其他部門共同跟進有關事宜，

以改善環境衞生和市容。 

 

(b) 委員詢問在市區搭建帳篷，甚至紮營過夜是否違法。另外，

委員詢問食環署在公眾地方煮食是否違反《食物業規例》。 

 

(c) 近年東涌東海濱長廊的雜物堆積情況越趨嚴重。就此，委

員建議相關部門盡快進行跨部門實地視察，以便各部門針

對個別位置及雜物種類作出跟進。 

 

12. 主席表示理解食環署人員在海堤附近清理雜物有一定危險。

因此，他建議在海堤安裝圍欄及豎立警告牌，以提醒市民切勿在該處

棄置雜物。 

 

13. 馮偉諾先生綜合回應如下： 

 

(a) 食環署會就影響環境衞生的行為進行執管工作。然而，由

於紮營涉及非法佔用政府土地，因此應交由地政處跟進。

署方樂意參與跨部門聯合行動，並會按需要就環境衞生問

題加強宣傳教育及執管工作。 

 

(b) 食環署會對在公眾地方無牌販賣經烹煮或加熱的食物的

人士作出檢控。然而，如果有關人士只在東涌東海濱長廊

進行煮食而未有販賣食物，署方便無法作出檢控。儘管如

此，署方會在進行跨部門實地視察時密切留意上述情況，

如發現有人煮食，署方會即時作出勸諭。 

 

14. 委員提出意見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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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委員同意食環署採取先勸諭的處理方式。如果勸諭無效，

地政處應根據相關條例張貼法定通知，要求有關人士移走

佔用政府土地的物件，以加強阻嚇作用。 

 

(b) 委員建議考慮在東涌東海濱長廊豎立警告牌，提醒有關人

士自行清理雜物，否則相關部門將採取執法行動。 

 

15. 主席表示，鑒於在假日期間東涌東海濱長廊人流較多，他建

議安排於周末進行跨部門實地視察。 

 

(會後註：秘書處已安排委員聯同食環署、康文署、土木工程拓展署、

地政處及香港警務處於 2026 年 1 月 25 日在東涌東海濱長廊進行實

地視察。 

 

另外，食環署亦於 2025 年 12 月 25 日、26 日及 28 日派員到上址巡

查及加強執管，向公眾派發宣傳單張及提醒切勿進行非法販賣活動，

並呼籲他們保持環境衞生。署方會繼續留意上址情況並採取適當行

動，以保持環境衞生。)  

 

 

III. 有關離島區在惡劣天氣後清理路旁塌樹斷枝的提問 

(食物環境衞生委員會文件第 17／2025 號) 

 

16. 主席請委員參閱食物環境衞生委員會文件第 17／2025 號，並

歡迎出席回應提問的嘉賓：食環署離島區環境衞生總監馮偉諾先生及

離島區衞生總督察 2 朱寶賢女士；以及康文署離島區康樂事務經理黎

潔晶女士。路政署、食環署、康文署、地政處和漁農自然護理署(漁護

署)的書面回覆已於會前送交各委員參閱。 

 

17. 葉培基議員簡介提問內容，並補充指相關部門在惡劣天氣後

已迅速處理塌樹斷枝，以恢復道路暢通。然而，不少已鋸斷的樹木殘

枝被棄置在路旁，長期未獲移走。就此，他詢問相關部門會否逐步清

理路旁的樹木殘枝，或將它們移至不阻礙行人通行的位置，讓它們自

然枯萎。 

 

18. 馮偉諾先生闡述食環署的書面回覆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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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黎潔晶女士闡述康文署的書面回覆內容。 

 

20. 委員留意到東涌市中心大部分可由人手移動的樹木殘枝已清

理，惟東涌道和嶼南道仍有不少樹枝堆積。食環署應妥善清理路旁的

塌樹斷枝，或轉介相關部門跟進，以確保在下個風季前完成清理。委

員將於會後向相關部門提供更多資料，以便跟進。 

 

21. 主席表示雨季和風季早已結束，但被棄置在路旁的塌樹斷枝

仍未獲清理，情況並不理想。就此，他請委員於會後向食環署提供具

體位置，以便進行清理。 

 

22. 馮偉諾先生回應表示，食環署將於會後聯絡委員了解詳情，

以便盡快跟進。 

 

(會後註：食環署已於 2025 年 12 月 30 日與有關委員在東涌道及嶼南

道一帶進行實地視察，以了解塌樹斷枝的具體位置及樹幹的狀況，從

而評估清理的可行性以安排陸續清理。另一方面，署方亦將有關問題

轉介至路政署、康文署、地政處及漁護署作同步跟進。)  

 

 

IV. 其他事項 

有關東涌道路旁及單車停泊處的環境衞生事宜 

 

23. 委員提出意見如下： 

 

(a) 東涌裕東路近滿東邨路段、東涌道上嶺皮至黃家圍路段、

松滿路，以及松逸街近滿東邨滿泰樓一帶路旁雜草叢生，

影響環境衞生。另外，連接滿東邨與逸東邨行人天橋底的

花槽積存垃圾，容易滋生蚊蟲。就此，委員促請相關部門

盡快清理上述位置的雜草和垃圾，並加強巡查東涌市區路

旁花槽的衞生情況。委員亦建議在衞生黑點(例如施工路

段)豎立禁止亂抛垃圾的警告牌。此外，鑒於在行車路旁

進行清潔工作有一定危險，委員建議考慮引入機械人協助

清理路旁花槽的雜草和垃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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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委員感謝食環署的清潔工作。然而，長洲不少地方(包括

長洲山頂道)仍有塌樹斷枝未獲清理，部分樹枝懷疑被人

掃進渠道。就此，委員促請相關部門盡快跟進。 

 

(會後註：食環署已於 2025 年 12 月 19 日與有關委員聯

絡，確認長洲的塌樹位置及樹幹情況後，已轉介地政處跟

進。) 

 

(c) 滿東邨近松滿路水泵房旁以及近東涌道足球場旁的兩個

單車停泊處堆積大量廢棄單車和雜物。委員促請有關部門

跟進。 

 

24. 莫望塵先生請秘書處會於會後聯絡相關部門跟進滿東邨附近

兩個單車停泊處的環境衞生問題。 

 

(會後註：秘書處已於會後聯絡相關部門跟進上述事宜。) 

 

25. 馮偉諾先生回應表示，食環署一直定期清理路旁花槽。署方

將於會後聯絡委員以作跟進，並按需要將路旁雜草問題轉交路政署跟

進。 

 

26. 委員提出意見如下： 

 

(a) 委員肯定食環署的清潔工作。然而，鑒於最近東涌區內的

道路工程增加，令路旁花槽的垃圾問題加劇，相關部門應

設法改善有關情況。 

 

(b) 委員讚賞食環署迅速處理早前東涌道一帶村渠發出異味

的問題。 

 

27. 主席要求食環署盡快處理東涌路旁花槽的衞生問題。 

 

(會後註：食環署已於 2025 年 12 月 18 日與有關委員聯絡，確認上述

近滿東邨與逸東邨行人天橋的花槽位置，隨後於 12 月 19 日清理有關

花槽，並於附近展示請勿亂拋垃圾的宣傳橫額。關於區內(包括東涌)

街道的雜草事宜，署方如發現行人路或行車路旁有雜草過度生長，會



8 
 

轉介路政署跟進。) 

 

有關凌晨時段飛機噪音對東涌居民的影響的提問 

 

28. 主席表示，繼題述提問於 2025 年 10 月 13 日會議上討論後，

他聯同部分委員於 2025 年 10 月 24 日與香港機場管理局(機管局)及

民航處舉行跟進會議。關於機場南跑道延長夜間運作時間的安排，機

管局在會上表示已確保有關安排符合飛機噪音預測等量線的要求。局

方會持續審視機場跑道的運作安排以及相關飛機噪音消減措施的實

施情況。至於飛機噪音的監察方面，民航處表示已於東涌設置噪音監

察站，所收集的噪音數據能有效反映當區的飛機噪音情況，數據經整

理後會定期在民航處網站發布，供公眾查閱。委員建議處方考慮在其

他地點設置噪音監察站，以全面監察飛機噪音情況。為加強與區議會

及各持份者的溝通，機管局邀請區議會及地區人士出席於 2025 年

12 月 17 日舉行的機場社區聯絡小組會議，詳細討論機場的最新發展

計劃及運作安排，並聽取持份者的意見。 

 

29. 委員表示機管局及民航處在跟進會議上的回應正面，期望機

管局嚴格落實相關飛機噪音消減措施，並希望民航處採納增設噪音監

察站的建議。另外，委員期望在機場社區聯絡小組會議上獲得更多相

關資訊。  

 

30. 主席表示將在機場社區聯絡小組會議上跟進有關事宜。 

 

 

V. 下次會議日期 

 

31. 議事完畢，會議於下午 4 時 47 分結束。下次會議定於 2026 年

2 月 2 日(星期一)下午 2 時 30 分舉行。 

 

-完- 


